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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兴庆区 2022 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 银川市委 人民政府印发的《银川市

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方案》，积极稳妥地做好兴庆

区幼儿园秋季小班招生工作，为辖区幼儿提供相对便利、多元化

的学前教育服务，结合兴庆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统筹兼顾,多渠道接纳原则。按照区域人口和幼儿

园实际情况,各级各类幼儿园合理制定招生计划,公办幼儿园、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多渠道多方式接纳适龄幼

儿入园,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服务。

（二）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原则。根据兴庆区适龄人口

数和学前教育资源发展的实际情况，试点 5所城市区域直属公办

幼儿园优先面向对应小区内的兴庆区户籍幼儿和购房户子女招

生，稳步推进公办幼儿园招生改革工作。

（三）坚持阳光招生，公开公平原则。教育局及各幼儿园通

过网络平台、新闻发布、张贴公告等方式主动向社会发布招生信

息，接受社会监督。城市区域直属公办幼儿园符合条件登记人数

超出学位数时采取公开电脑派位或公开摇号方式确定入园幼儿。

幼儿入园除进行健康检查外，各级各类幼儿园不得以任何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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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入园和分班测试。

二、招生计划

（一）直属公办幼儿园。45 所公办幼儿园计划招收小班 138

个共 4140 人（其中 33 所城市区域幼儿园招收小班 111 个共 3330

人,12 所农村区域幼儿园招收小班 27个共 810 人）。2022 年其

他在建和正在移交的公办幼儿园，将根据建成交付和移交情况由

幼儿园另行发布公告组织招生。

（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39 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计划招收

小班 106 个共 3165 人（其中 38 所城市区域幼儿园招收小班 104

个共 3115 人，1所农村区域幼儿园招收小班 2个共 50 人）。

（三）民办非普惠性幼儿园。13 所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计划

招收小班 39个共 1145 人。

（四）非直属公办园。辖区 2所非直属公办幼儿园计划招收

小班 11 个共 300 人。

三、招生要求及范围

（一）年龄要求

招收 2018 年 9 月 1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年满三

周岁适龄幼儿。

（二）招生范围

1.城市区域 5所试点直属公办幼儿园。原则上优先招收对应

小区的兴庆区户籍幼儿及小区购房户子女，剩余学位招收兴庆区

其他区域户籍幼儿。

2.城市区域其他直属公办幼儿园。原则上招收兴庆区户籍幼



— 3 —

儿，如学位充裕可依次补录兴庆区购房户子女、兴庆区租房的外

来随迁子女，直至招满为止。

3.农村区域直属公办幼儿园。原则上招收周边小区、村委会

兴庆区户籍幼儿入园，学位充裕的情况下可招收周边小区、村委

会兴庆区购房户子女、租房的外来随迁子女、其他区域兴庆区户

籍幼儿及周边外来随迁子女，直至招满为止。

4.辖区民办幼儿园（含普惠性和非普惠性）。原则上招收兴

庆区户籍幼儿、兴庆区购房户子女和租房的外来随迁子女，在学

位充裕的情况下可招收周边区域幼儿入园。具体招生范围由各幼

儿园自行确定并在本园招生公告中公布。

5.非直属公办幼儿园。辖区非直属公办幼儿园的招生政策由

其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

（三）招生条件

兴庆区城市区域直属公办幼儿园所招收兴庆区户籍幼儿户籍

迁入兴庆区时间截止为 2022 年 7月 21 日（招生工作方案发布之

日），所招收的购房户子女房屋购买时间截止 2022 年 7月 21 日

（招生工作方案发布之日）。

四、招生方式（详见招生细则）

（一）城市区域直属公办幼儿园。分三阶段招生。

1.第一阶段：5 所试点幼儿园面向对应小区内的兴庆区户籍

幼儿和小区购房户子女招生。采取现场登记、核验证件方式进行，

如符合条件的登记人数未超出学位数，则幼儿园全部接收；如符

合条件的登记人数超出学位数，则各园按照招生细则分类别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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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开摇号确定入园幼儿名单。

2.第二阶段：城市区域其他直属公办幼儿园招生和试点幼儿

园完成第一阶段招生后剩余学位补录同步进行，面向尚未被录取

的兴庆区户籍幼儿。采取网上登记、核验证件、公开电脑派位方

式进行。

3.第三阶段：仍有剩余学位的幼儿园补录，面向未被录取符

合入园条件的幼儿。采取现场登记、核验证件方式进行，如符合

条件的登记人数未超出学位数，则幼儿园全部接收；如符合条件

的登记人数超出学位数，则各园按照招生细则分类别依次组织公

开摇号确定入园幼儿名单。补录结束后，统筹安排经三个阶段招

生仍未被录取的优待对象入园。

（二）城市区域民办幼儿园（含普惠性和非普惠性）。各幼

儿园根据本园实际和本方案中要求的招生范围开展招生工作。幼

儿园自行制定招生方案，对外发布招生公告，公布招生时间、范

围、条件、方式和程序。招生方案、招生广告不得违反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各级教育部门规定。同时，各园要积极落实优待对象

入园政策，妥善处理各类问题。

（三）农村区域公（民）办幼儿园。采用现场登记报名方式

进行。按照兴庆区户籍幼儿、兴庆区购房户子女、兴庆区租房的

外来随迁子女顺序进行招生，直至招满为止。

五、政策性优待子女入园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户籍地或父（母）单位驻地在兴庆

区的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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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

需优待照顾对象，符合登记条件的幼儿先行参与意向幼儿园招生，

未被录取的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落实优待政策。

六、招生要求

（一）各幼儿园园长是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严格履行工

作职责，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招生工作。各园须制定招生风险防

范控制预案，安排专人负责线上线下解答幼儿园招生政策，积极

回应家长诉求。

（二）各幼儿园要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不得举办学前班、幼小

衔接班；要落实“阳光收费”政策，落实收费公示制度，不得擅

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园挂

钩的赞助费。

（三）各幼儿园要加大招生工作的宣传力度，利用多种方式面

向全社会广泛宣传、正确引导，确保幼儿园招生工作有序进行。

（四)各幼儿园要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统筹做好招生期间

疫情防控工作，降低人员聚集密度，从严从细落实体温检测、扫

码登记、通风、消杀等防控措施。入园儿童严格按照幼儿园疫情

防控要求提供相应材料方可入园。


